附件2
2026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项目、
产品及场景需求征集要求

1、 路演及展示项目
（一）征集内容
路演项目应具有高创新性、高成长性、高落地性，涵盖各类前沿技术、创新产品、解决方案等；展示项目应具有展示性强、互动性好、落地前景明确，包括技术产品、创新设备、应用场景体验等。
（二）征集用途
参与大会系列品牌对接活动及多元化落地活动的路演环节，面向投资机构、行业企业、园区载体等进行推介；在大会展示区进行线下展示，同步通过线上平台开展展示推广。
（三）面向对象
项目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国内外创新主体的技术交易创新项目。
（四）征集条件
1.参与申报项目应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国家产业政策，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抄袭、盗用他人成果、提供虚假材料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一经发现即刻取消参会相关权利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2.核心技术创新性强、技术水平高，且具备广泛应用前景，潜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生态效益明显。国际申报项目提交所有资料应包含中文版，海外华裔参评项目提交资料可为中文。
3.项目应明确意向合作模式，包括并不限于：
[bookmark: _GoBack]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合作、委托）开发、技术转让、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专利权（专利申请技术）实施许可（独占、排他、普通、可转让、交叉）、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租赁等直接交易模式；以及创新技术产品市场开拓、合同研发外包、创新技术供应链合作等间接交易模式。
2、 重大签约项目
（一）征集内容
重大签约项目包括投资类、增资类、基金类、注册类、成果转化类、战略合作类等。
（二）征集用途
用于在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大会开幕式及系列品牌对接活动上进行重磅发布。
（三）面向对象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投资基金等。
（四）征集条件
签约项目未经过公开发布过或预计签约的，时效建议2026年1月-2026年4月以内；签约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影响力强，对产业发展有较强的带动作用；签约合作内容务实，能够落地实施为宜。
3、 成果转化产品
（一）征集内容
已完成成果转化的实物产品，具体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先进制造产品、生物医药及健康产品、文创科技融合产品等。
（二）征集用途
产品将入驻大会现场“科技成果转化产品展示区”，在大会举办期间进行线下集中展示。
（三）面向对象
产品来源包括但不限于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国内外创新主体研发的成果转化产品。
（四）征集条件
成果转化产品应具备明确科技属性，并需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及安全规范，且拥有完整的生产、销售资质。
4、 场景需求
（一）征集内容
场景需求应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技术升级瓶颈，包括但不限于明确的技术需求、场景应用需求、合作研发需求、资源对接需求等。
（二）征集用途
纳入技术交易大会需求清单，通过开幕式揭榜挂帅、专场需求发布、线上平台展示等方式进行推送，匹配供给资源，促成技术对接、合作研发等合作。
（三）面向对象
包括但不限于政府部门、企业、高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等国内外创新主体合作需求。
（四）征集条件
具有真实明确的合作需求，需求单位具有较强创新承载能力和充足资金投入，愿意与技术解决方案提供企业开放合作，提出科学、合理、可行的技术需求指标；需求成果具备示范推广价值，可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标杆性、首创性、示范性应用场景；需求所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重点聚焦于底层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迭代创新与示范应用，对推动产业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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